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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上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上政办〔2008〕66 号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郑州市上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

十项制度的通知

峡窝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区人民政府各部门，各有关

单位：
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《郑州市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排查

治理办法》，建立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长效机制，

有效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，现将《上街区安全生产事故隐

患排查治理十项制度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二〇〇八年九月四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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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街区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十项制度

一、隐患排查制度

（一）隐患排查按照企业自查、行业检查、政府督查的原

则进行。

（二）企业隐患排查活动，由班组、车间（区、队）和厂

（矿）三级组织进行。班组每天要进行隐患排查，车间每周组

织一次隐患排查，厂（矿）每半月组织一次隐患排查。

（三）行业主管部门每月组织一次本行业（领域）隐患排

查。

（四）镇、各办事处实行党政领导分片包线查隐患制度，

对分管辖区及联系行业部门隐患排查工作全面负责，每月组织

一次对本辖区隐患排查情况督查（检查）。

（五）企业自查、行业排查，镇、办督查（检查）情况要

做好书面记录。

二、隐患上报制度

（六）一般事故隐患每月上报、重大事故隐患即时上报。

（七）区政府安委会成员单位每月 24 日前将本辖区和本行

业的一般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上报区政府安委会办公室，应

包括隐患排查数、整改数、整改率。

（八）重大事故隐患上报应填写重大隐患排查治理情况明

细表，包括隐患名称、隐患类型原因、具体地点、投入整改资

金、责任单位、采取措施、分包领导责任人、计划整改到位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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间等内容。

（九）区政府安委会办公室应及时汇总隐患排查治理情况

报区政府及市政府安委会办公室，全面、准确地反映隐患排查

治理工作进展情况。

三、隐患整改制度

（十）实行一般事故隐患立即整改和重大事故隐患专家会

诊制度。

（十一）对于危害和整改难度较小，发现后能够立即整改

排除的一般事故隐患，应立即下达事故隐患整改指令书，督促

整改。

（十二）对于危害和整改难度较大，应当全部或者局部停

产停业，并经过一定时间整改治理方能排除的隐患，或者因外

部因素影响致使生产经营单位自身难以排除的重大事故隐患，

应当按照《郑州市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办法》规定，

组织专家和专业技术人员对重大事故隐患进行评估会诊，对事

故隐患的监控保障措施、治理方式、治理期限等提出建议。负

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根据评估报告，及时向生

产经营单位下达重大事故隐患整改通知书，并监督整改。

（十三）区政府安委会办公室要督促有关行业管理部门和

镇、办事处对存在重大事故隐患的生产经营单位组成安全生产

专家组核查事故隐患，帮助企业制定整改方案，并现场指导整

改，提升隐患整改质量。

四、联席会议制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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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四）区政府安委会每月召开一次安委会成员单位会议，

在安排具体工作的同时，还要研究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，分

析梳理重大事故隐患挂牌督办和研究制定治理方案。

五、隐患挂牌督办制度

（十五）镇、各办事处、各行业主管部门确认的重大事故

隐患，应报区政府安委会办公室确认后实行重点挂牌督办，限

期解决问题，切实做到“四不放过”，即：责任不落实不放过，

工作不到位不放过，隐患不消除不放过，没有隐患整改报告不

放过。

（十六）重大事故隐患由镇、各办事处、各行业主管部门

以发文方式挂牌，要明确挂牌督办领导、隐患单位、隐患内容、

整改时限、整改措施等，确保重大事故隐患所在单位实现按期

整改。对具有特别重大危害的重大事故隐患由区政府统一挂牌

督办。

（十七）完善隐患台帐。重大事故隐患单位必须制定具体

整改方案，并做到“一患一档”。挂牌督办的重大事故隐患，

隐患所在单位制定出的整改方案必须报同级隐患排查工作领

导小组，并逐级报上一级隐患排查领导小组备案。

六、隐患双向验收制度

（十八）生产经营单位对重大事故隐患整改后，向行业主

管部门提出隐患销案申请。

（十九）行业主管部门接到申请 10 日内，组织有关专家、

技术人员进行审核，认为符合安全生产条件，可以销案的，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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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故隐患主体单位、隐患验收专家和行业主管部门在销案表上

盖章签字，报区政府安委会办公室，区政府安委会办公室再上

报市政府安委会办公室销号。

七、隐患举报奖励制度

（二十）举报人可直接到当地安监部门举报，也可采取电

话举报、信件举报等形式。举报人直接举报、电话举报，接受

举报单位应作书面记录。

（二十一）事故隐患举报的认定、奖励，按照《郑州市生

产安全事故及重特大事故隐患举报奖励办法》规定执行。

（二十二）对举报的事故隐患，区安监部门、镇和各办事

处的安监办及行业主管部门要及时组织查处。

八、重大隐患公示制度

（二十三）区政府安委会应及时将查处的重大事故隐患向

社会公布，公布的方式包括报纸、电视等宣传媒体公示、网上

公示等。

（二十四）重大事故隐患公布的内容主要包括隐患所在单

位名称、隐患概况、隐患类别、整改期限、整改责任人、整改

督查部门、隐患销案等。

九、隐患排查宣教制度

（二十五）镇、各办事处及相关行业管理部门应利用广播、

电视、报刊等媒体开展群众喜闻乐见、形式多样、内容丰富的

隐患排查治理宣传活动，注重宣传的连续性、持久性和实效性。

（二十六）镇、各办事处及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应对隐患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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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治理工作及时宣传，对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中的好经验、好做

法进行宣传推广，对于隐患治理不积极、不彻底或拒不整改的

单位进行曝光。

（二十七）加强对企业负责人、安全管理人员、高危行业

作业人员、特种作业人员及农民工的隐患排查治理知识教育培

训。

十、督查考核制度

（二十八）区政府安委会组织对镇、各办事处及区直各有

关单位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不定期督查，并结合安

全生产目标责任制的半年考核与年度考核，对全区排查治理工

作情况进行考核评比。

（二十九）区政府安委会将对隐患排查治理各阶段工作进

度情况及时通报，对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中的好经验、好做法给

予表扬，对于未开展排查治理的辖区、部门和企业以及重大隐

患整改不力的单位进行通报批评，对隐患整改不落实造成事故

的，实行行政问责，直至追究刑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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